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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防汛避险转移补助的指导意见 

吉政办函〔2025〕99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为做好受洪涝灾害威胁人员提前避险转移保障工作，切实做到应转早转、应转尽转，根据《吉林省防汛条例》、《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国防减救办发〔2024〕6号）等相关规定，经省政府同意，提出如下意见。 

　 　一、转移人员认定 

　　为确保防汛避险转移补助精准发放，各地要确定危险区域，落实转移避险方式，建立转移人员台账，依据台账内实际转移人员发放补助。 

　 　（一）避险转移。指面临洪涝威胁时，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提前组织危险区域内人员转移，并由属地政府进行临时安置和劝离的行为。避险方式分为由政府统一组织的集中避险、分散避险和劝离避险三种方式。 

　　 （二）危险区域。指根据水利、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等等部门通过调查评价、风险普查和隐患排查等确定的易受山洪、洪水、城镇积水内涝和强降雨导致的泥石流等因洪涝引发的自然灾害威胁地区。水利部门负责山洪、河道、水库周边及下游、防洪工程险情等威胁区的确定；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地质灾害点威胁区的确定；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城镇因暴雨积水威胁区的确定。 

　　 （三）建立台账。指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委会根据已确定的危险区域，按照县（市、区）政府相关要求，对现有居住人员（含非常住人口）进行登记，并建立台账。台账应根据人员变动情况实行动态管理，逐级更新备案。台账登记人员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居住在山洪防治区、削坡建房点和山区的偏远户； 

　　2.居住在可能影响人员安全的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人员； 

　　3.居住在山洪沟沟口迎水面、河流岸边受洪水威胁的人员，河道、沟谷内驻留的生产作业人员（含外来人员），在建工程参建人员； 

　　4.城镇低洼易积水内涝区人员； 

　　5.居住在尾矿库影响范围内的人员； 

　　6.山丘区景区、涉水景区受威胁人员； 

　　7.水工程风险范围内人员； 

　　8.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县级以上政府综合研判风险较大区域内的人员。 

　　二、转移组织实施 

　　 （一）编制预案。县（市、区）政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委会对可能因洪涝引发的自然灾害，应当根据风险区域、风险等级情况，编制防汛避险转移应急预案，明确组织领导、转移责任、转移对象、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安全避险地点、联络人员，制作发放避险转移明白卡，每年汛前组织防汛避险知识宣传，开展转移应急演练。 

　　 （二）组织实施。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委会根据县级以上政府转移避险决定、命令或乡、村级应急预案要求，立即通知动员并组织危险区域人员提前避险转移。避险转移人员应服从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委会统一组织安排，主动转移避险。 

　　对经劝导或者警告后仍拒绝转移的，或在转移指令解除前擅自返回危险区域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使其撤离危险区域。 

　　对处于危险区域内的临时驻留人员（包括在建工地参建人员），在当地实施提前避险转移措施时，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委会应当对其劝离，并确保撤离危险区域。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委会对人员已经撤离的危险区域，采取设置警戒线、警示牌等管控措施，实行24小时动态巡逻巡查，严禁提前避险转移人员擅自返回撤离区域或其他危险区域。 

　　 （三）避险点设置。县（市、区）政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指导村（居）委会，在每个自然屯、社区安全区域，利用现有资源设置1至2个临时集中避险点和若干个地势较高且就近的分散避险点，避险点和转移路线应设立醒目标识，并应组织开展安全鉴定和周边风险隐患排查，加强维护和管理。 

　 　（四）避险时效。防汛避险转移时长按48小时计算，超出48小时的，按照我省自然灾害救助相关政策执行。 

　　 三、补助指导标准 

　　 （一）集中避险。采取集中避险的人员，由被转移人员所在县级政府统筹安排，给予居住、饮食、医疗等基本生活保障，按照每人每天不低于3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二）分散避险。采取分散避险的人员，由其所在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村（居）委会严格核实后按照每人每天不低于5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 

　 　（三）补助发放。村（居）委会对防汛提前避险转移人员名单在本建制村、本社区范围内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经公示无异议后，由村（居）委会将公示和其他有关材料提交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批；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在5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并将审批意见报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备案；县（市、区）应急管理部门联合财政部门报本级政府批准后，在当年10月底前全额垫付避险转移补助资金，并发放到位。 

　　启用蓄滞洪区时，转移按照《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相关补偿政策执行。 

　　 （四）资金保障。对集中和分散避险转移补助所需资金，省财政按最低标准承担50%，即每人每天分别负担集中避险15元、分散避险25元。由省应急管理厅依据各地资金发放情况，会同省财政厅形成资金分配建议，报省政府审批同意后据实下达。 

　　县级财政按照不低于此标准承担剩余部分。各县（市、区）政府要根据本地灾害特点和历年转移人员底数，将补助资金纳入本级财政预算或专项支出。 

　　 四、补助资金监管 

　　组织人员转移的村（居）委会应及时整理防汛避险转移人员名单和补助发放台账，建档备查。 

　　应急管理、财政、审计等部门对补助资金使用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弄虚作假、虚报冒领骗取补助的，一经核实，除追回已冒领骗取的补助外，还要追究相关责任人和当事人责任。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各县（市、区）可结合本地实际，按不低于本补助标准的原则制定本地区县级财政负担部分的防汛避险转移人员补助标准，实现被转移人员补助精细化、标准化管理，切实保障防汛避险转移工作顺畅开展。 
　　以上意见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附件： 村级洪涝灾害避险转移明白卡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5年10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